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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增加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1 年 4 月

15 日发布了《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具体内容详见

当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 

cn）刊登的 2011－019 号公告。公司预定与 2011 年 5 月 9日（星期

一）上午 9：30以现场方式召开 2010年度股东大会。 

2011年 4 月 22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综合授信的议案》，该议

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2011 年 4 月 28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收购吉林三鸣页岩科技有限公司及长岭永久三

鸣页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》及《关于长岭永久三鸣页岩科技有限公

司增资的议案》，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2011 年 4 月 29 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王利品先生从

提高决策效率的角度考虑，提请公司董事会将上述三项议案以临时提

案方式直接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一并审议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和《公



 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：单独或合计持有3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

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。经核查，截至本

公告发布日，王利品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,275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为28.37%，该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，其提案内容未超出

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且提案程

序亦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和深交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故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三项临时提案提交公司

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并将作为2010年度股东大会的第12、13、

14项议案。上述三项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2011年4月25日披露于中

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 cn）《第

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1-021）

及2011年4月30日披露的《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决

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1-026）。  

因上述临时提案的增加，原2010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授权委托书

有相应变动，授权委托书附后，供投资者查阅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1年4月29日 

 



 

授 权 委 托 书 

 

兹委托    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表本人（本公司）出席天立环保工

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

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。若本人（本公司）无指示，则受托人可

自行斟酌投票表决。 

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：  

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

1 《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 

2 《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 

3 《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   

4 《关于公司 2010 年年报摘要及全文的议案》    

5 《关于公司聘任 201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   

6 《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    

7 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   

8 《关于制订<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   

9 《关于制订<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   

10 《关于制订<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   

11 《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薪酬的议案》    

12 《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综合授信的议案》    

13 
《关于公司收购吉林三鸣页岩科技有限公司及长岭永久三

鸣页岩科技有限公司》 

   

14 《关于长岭永久三鸣页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    

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：  

委托股东持有股数：               委托人股股票账号： 

受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 

委托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有效期：  

附注：  

1、请在上述选项中打“√”，在投票数一栏根据累积投票制原则，填写票数；  

2、每项均为单选，多选无效； 

3、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；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公章，法定代表人须签字。 


